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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海事函〔2026〕85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辖区船舶试航作业
安全管理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加强船舶试航作业安全管理，防范化解风险隐患，守牢安

全底线，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《长江干线

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特别规定》等法律法规规章，现就有关要求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落实企业主体责任

（一）明确责任主体。船舶修造企业是其修造船舶试航安全

的责任主体，应当建立健全船舶试航安全责任制和试航安全管理

制度，包括开航前气象评估机制、恶劣天气应对“一船一策”机

制等，完善船舶试航安全条件，提高船舶试航安全管理水平，确

保船舶试航安全。

（二）强化组织领导。船舶修造企业应成立船舶试航领导小

组，领导小组人员由主管试航工作的企业领导以及与试航工作相

关的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，全面负责船舶试航工作的组织和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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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为试航船舶的航行安全提供岸基支持和资源保障。领导小组

下设试航工作组，具体负责船舶试航活动的开展，落实相关安全

管理要求。船舶修造企业须指定一名专门责任人员配合试航船舶

船长协调与试航船舶航行安全有关事宜，并负责在船人员管理。

（三）择优选择服务。船舶修造企业委托试航服务机构提供

船舶试航技术和管理服务的，应对试航服务机构船舶试航技术和

管理服务能力进行评估，并签订船舶试航技术和管理服务协议。

优先选择行业信誉好、管理能力强、船员能力优且信用评价为良

好守信的试航服务机构。

二、提升试航服务能力

（一）规范内部管理。试航服务机构应加强试航船员管理，

切实履行责任义务，不断提升试航服务能力。应建立船员档案，

掌握船员的培训和任职资历、安全记录、健康状况等情况。组织

试航船员加强水上交通安全相关法律、法规及监管部门相关要求

的学习，及时开展知识更新。试航服务机构应与试航船舶配备的

船长、轮机长具有正式劳动关系，鼓励提高自有高级船员比例。

（二）开展信息采集。江苏海事局各分支局应于 2026年 3

月 15日前完成各自辖区试航服务机构的信息采集工作（在多地开

展试航业务的企业，仅需一次采集），在江苏海事局辖区首次开展

试航业务的试航服务机构，应在其首次作业前完成信息采集工作。

信息采集的内容包括《试航服务机构信息采集表》（见附件），营

业执照复印件、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复印件、公司管理制度、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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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船员名单及其社保缴纳记录等。试航服务机构基础信息发生变

化或发生事故险情的，应及时报送相关情况。江苏海事局各分支

局采集到上述信息后，须进行审核并将有关情况报送江苏海事局

指挥中心。

（三）强化试航能力动态评估。试航船舶若在试航作业过程

中发生事故险情情况，江苏海事局相关分支局应督促指导船厂组

织开展相应试航服务机构船舶试航技术和管理服务能力评估，未

通过评估前暂停其试航服务。

三、强化试航人员管理

（一）加强教育培训。江苏海事局各分支局应督促指导辖区

船舶修造企业针对参与试航人员（除试航船员以外的所有在船人

员）编制《安全行为准则》和培训教材。其中《安全行为准则》

应至少包括试航纪律、安全须知、禁止事项等。培训教材应至少

包括安全总则和组织纪律、个人安全防护、医疗急救、事故险情

应急响应等内容。船舶修造企业应在船舶试航前组织参与试航人

员开展安全与应急管理培训，并对培训情况进行考核，通过考核

后方可参加试航作业。鼓励船舶修造企业聘请行业专家、院校老

师等专业人员授课。

（二）开展演习演练。船舶修造企业应制作完善应变部署表，

将所有在船人员按职责纳入统一管理，并制作在船人员应变部署

卡。试航船舶开航前，试航船舶船长应组织所有在船人员进行应

急演练演习，包括但不限于船舶失控应急演练（包括主机、舵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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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失电等）、船舶救生（弃船）演习、船舶消防演习等。

四、严格试航监督管理

（一）强化监督检查。江苏海事局将强化试航作业安全监管

工作，定期通报试航船舶水上交通事故险情信息，组织开展试航

服务机构年度监督检查，重点检查企业资质条件保持情况、安全

管理制度建立及运行情况、船员管理情况、事故险情及违法违规

行为等情况；江苏海事局各分支局应组织开展辖区船舶修造企业

关于试航管理工作的年度监督检查，重点检查企业试航管理制度

建设和运行情况、船舶试航作业岸基支持情况、试航服务机构评

估情况、参与试航人员教育培训情况等。上述监督检查原则上同

一企业检查间隔期不超过 1年，2026年 6月 30日前应完成首轮

检查。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隐患实行闭环管理，并将有关失信

行为纳入海事监管领域信用管理。

（二）强化开航前抽查。江苏海事局各分支局应强化船舶试

航活动安全监管工作，组织开展船舶试航前抽查，重点检查试航

船舶消防和救生设备情况、试航船员对船舶设备熟悉情况、参与

试航人员安全与应急管理培训以及船舶演练演习等情况，抽查比

例不得低于试航船舶总艘次的 50%，原则上全年应覆盖辖区所有

船舶修造企业。

（三）加强船舶跟踪和现场监管。始发港分支局要建立试航

船舶日跟踪工作机制，通过智慧海事监管系统、VTS、VHF和电

话等多种途径，在试航活动期间持续跟踪试航船舶动态。收到恶



— 5 —

劣天气预警后应第一时间通知相关船舶修造企业，督促其按照已

制定的水上交通安全保障方案及时采取防范措施。

（四）强化督查指导。江苏海事局指挥中心应每年至少组织

一次辖区船舶试航作业安全管理工作的督查和指导，及时研究解

决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难点问题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试航服务机构信息采集表

江苏海事局

2026年 2月 4日

（此件不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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